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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3_80_8A_c45_239159.htm 担保法 一、概述 下列担保合同

无效： （1） 国家机关和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违反法律规定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因此给债权人

造成损失的， 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者董

事会同意，以公司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 效。

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 担保人应当对债

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以法律、法规禁止流

通的财产或者不可转让的财产设定担保的， 担保合同 无效。 

（4）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对外担保的或为境

外机构向境内债权人提供担保的； （5） 为外商投资企业注

册资本、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投资部分的对外债务提供担保

的； （6） 无权经营外汇担保业务的金融机构、 无外汇收入

的非金融性质的企业法人提供外汇担保的； （7）主合同变

更或者债权人将对外担保合同项下权利转让，未经担保人同

意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无效担保合同

的责任 （1）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 债权人无过错 的

， 担保人与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债权人 担保人有过错的， 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 的部分，

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偿 部分的1/2. （ 2）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

保合同无效， 担保人无过错的， 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担

保人有过错 的， 担保人承担" 民事责任 "的部分，不应超过债

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 1/3. （ 3） 担保人因无效担保合同向债



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 偿，或者在承担赔偿

责任的范围内 ，要求有过错的反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 对担

保合同未经审判，不应当依据对主合同当事人的判决或裁定

，直接执行担保人财产。 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

，其他担保人在其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减轻或免除责任，主合

同解除，但保人仍承担责任。 二、保证 （一）保证人 1. 国家

机关不得为保 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

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 2. 学校、幼儿园 、医院等

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 人。从事经

营活动的除外。 3.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 构、 职能部门不得为保

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

范围内提供保证 . 无效的合同按前述第一款处理。职能部门

提供保证的无效合同债权人知道的自行承担，不知的，由企

业法人承担。 （二）保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三）保

证方式 一般保证（补充责任保证）和 连带责任保 证之分。一

般保证的保证人对债权人享有先诉抗辩权 ，即在主合同纠纷

未经审判和仲裁，并就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制行前，对债权

人可拒绝承担保证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1） 债

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

如债务人下落不明，移居境外，且无财产可供执行； （2）

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 （3）保

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先诉抗辩权的。 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责任。 （四

）保证责任 1.保证责任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 实现债权的费用。另有约定按约定。 2.主合同变

更的责任处理， 第一、债权人依法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



保证债权同时转让，保证人在原担保范围内对受让人承担担

保责任。 第二、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债务的，应当取得保

证人的书面同意，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的债务部分，不

承担责任。 第三、保证期间，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

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变更，如果减轻债

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

；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或变动期限，保证人按原合同范

围承担保证责任。 3.保证期间=除斥期间 未约定保证期间的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6 个月。约定不明为

届满之日起2年；主合同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

明，自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没有约定的，如约定有保证人

清偿债务期限，自届满之日6个月，或最高额保证终止之日或

债权人收到终止通知之日。 4. 保证人的抗辩权与保证责任的

认定 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

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 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

人承担担保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

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债务人破产，债权人不申

报债权，又不通知保证人，保证人在可能受偿的范围内免除

责任，保证期间为破产程序终结之日后6个月内。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